
22

本期专题CHINA STATE FINANCE

加快资源税费改革  理顺资源分配关系

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为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的财

力支持。其次，资源税在地方税体系中

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看，2010—

2012年全国资源税收入占地方税收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1.3%、1.5%和1.9%，呈逐

年上升趋势。具体到一些地区，资源税

在地方税体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并逐

渐成为地方税的主要税种。例如，资源

税改革后，新疆的资源税收入由2009年

的1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8.99亿元，

三年增长了5.8倍，资源税从以往小税种

跃升成为新疆地方税第四大税种。

资源税改革对各地地方财政影响

不同。一是目前资源税很难成为大部分

省市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虽然随着资源

税改革的推行，资源税收入增长较快，

但其总额占地方税收入的比重仍较低，

不足2%，这就决定了资源税还一时难

以担负起筹集地方财政收入“主力”的

角色。二是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资源禀

赋不同，资源税收入区域差异较大。对

于新疆、黑龙江、陕西、山西、内蒙、青

海、宁夏等中西部资源性省份，增收幅

度较大，可对当地财政形成稳定的收入

支撑，而对于浙江、上海、北京、江苏、

海南、福建等东、南部资源匮乏的省份，

增收效应有限，很难对地方财政形成有

效支撑。三是数量较大的与资源相关的

租、费尚未被纳入改革范围。相比于资

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各种与资源开

采利用相关的租费种类多、规模大，并

且多由资源地省、县（市、区）政府自主

开征，尚未被纳入改革，进行统一梳理

和规范。若将其纳入税收体系和预算管

理框架，资源税费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

中的地位将发生较大变化，对不同省市

地方财力的影响情况也将不同。

二、理顺资源税费租关系，

明确资源税政府间利益分配框架

在各国资源管理实践中，基于不同

的权力基础，形成了性质不同、功能各

异的资源税费体系，迥然不同的资源税

费体系也决定了各国资源收益分配的

框架基础。我国资源管理历史中，也存

在着税、租、费并存的分配关系，进一

步深化资源税改革，需要以理顺资源税

费租的关系、明确资源税功能定位为前

提。具体而言，需要明确税、费和租金

的性质和作用。一是资源税，它是基于

公共权力而形成的，其主要作用是促进

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使资源开发中

负外部性内部化，降低环境破坏和污染

程度。二是资源权利金，它是基于所有

者权利而形成的，其主要作用是维护国

家所有的权利，实现资源有偿使用，保

护与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资源权利金

的课征依据在于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和

资源的代际公平问题。我国宪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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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改革是近年来一项重要的税

制改革任务。2010年，率先在新疆进行

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试点，2010年

12月1日起，试点扩大到西部地区的12

个省、区、市，2011年11月1日，又将西

部地区进行的试点推广至全国。加快推

进资源税改革，对于构建地方税体系、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保护环境等都将

起到积极作用。

一、资源税改革对地方财政

的影响

资源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对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和构建地方税体系影响积

极。首先，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资源税

收入增加较为显著。2012年全国资源税

实现904亿元，比2011年增长51%，其中

多个省、市资源税实现1倍以上的增长，

如黑龙江增长1.89倍、广东增长1.57倍、

吉林增长1.52倍等。资源税改革，增加了

地方可用财力，缓解了一些地方特别是

摄影  张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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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

民所有。我国目前实行的矿产资源补偿

费、矿区使用费、水资源补偿费等，从

性质上都大致属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

“权利金”。三是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

费，它是基于所有权派生的一种产权形

式——矿业权和国家对矿业勘查、开发

的公共管理权力而形成的，体现的是两

种权力的结合。四是特别收益金，它是

基于国家公共管理权力而形成的，主要

以矿产资源开发产生的超额利润为征收

对象，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暴利，维护国

家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的资源税于1984年开征，最初

对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企业征收，

主要目的是调节由于开发条件和资源品

级不同形成的级差收入。1994年税制改

革将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种的所有矿

山，资源税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既具

有原有的调节级差收入的性质，又具有

了“权利金”的部分性质。深化资源税改

革，需要进一步明确资源税的功能定位，

不能简单的“以租代税”、“以税代租”或

“以税代费”，而是要探讨建立价、税、费、

租联动机制，建立中央、省、县（市、区）

政府合理分享机制，充分发挥各自的积

极作用，共同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

用。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改革征收方

式，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海洋

石油资源税除外），以促进地方政府对资

源开采的管理和保护；改革资源补偿费

等为资源权利金，使其作为中央与地方

共享收入，以体现所有者权益和满足弥

补资源开发社会成本、修复环境等资金

需要；规范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管理，

完善特别收益金制度，以满足宏观管理

与调控、维护全体国民利益的需要。

三、进一步深化资源税费

改革的建议

（一）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一是扩

大征税范围。将水资源、所有矿产资源、

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等纳入

课征范围。考虑到目前全面开征资源税

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循序渐进、分步

实施的办法，直至实现全面覆盖。可首

先将地热、矿泉水等水资源纳入资源税

的征收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将

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等纳入

征收范围。二是提高征税标准。目前，

油气资源实行5%的基准税率，但实际

上，每个油气田均可享受一定比例的减

征，剔除综合减征率后，实际税率低于

5%。下一步改革，需要对资源税税率进

行适时调整，使其保持总体增加趋势。

此外，要根据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战略地

位，对一些战略性资源实行特殊税率，

如稀土等。三是调整征收方式。应根据

资源品的特征，采用“从量定额”和“从

价定率”并存的方式。对价格波动大、

核算复杂的仍然采取从量计征方法，其

他尽量实行从价征收，特别应抓住资源

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尽快对煤炭资源

税实行从价征收，对稀土、岩金矿、磷

矿等稀缺性、战略性资源，也要逐步过

渡到从价计征。同时，理顺资源开采、

使用等不同环节的价格关系，完善资源

价格传导机制，使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

求。四是完善税权划分。除海洋石油资

源税作为中央收入外，其余资源税收入

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由于各地资源禀赋

不同，可考虑由省级统筹一部分收入，

用以平衡各地区资源税差异、防止地区

收入差距过大。同时，适度下放部分资

源税的管理权限，由省级政府根据当地

资源实际情况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并由

省级政府决定本辖区资源税的减免税等

优惠政策。

（二）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等改为

“资源权利金”。目前我国的矿产资源补

偿费实质上属于凭借国有资源所有权而

收取的权利金（或租金），其作用侧重于

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保护与合

理开发。建议将其改为资源权利金，以

体现资源的国家所有属性，使其与凭借

管理权力而征收的其他相关费用相区

分。适当提高资源权利金的征收标准，

并考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充分体现

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利益。其资

金按照“中央拿小头、地方拿大头”的方

式进行分配，用于矿山的恢复和治理。

（三）改革、完善相关资源收费制

度。一是完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制

度。为配合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

立，作为行政性收费的探矿权和采矿权

使用费，也应加以完善。可以适当提高

使用费的征收标准，合理有效地使用资

金，充分发挥矿业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

督职责，加强对矿业企业勘查、开发的

科学指导。二是建立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各类企

业，按照一定的标准，按月在成本中提

取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按照“企业所有、

专款专用、政府监管、专户储存”的原

则管理，专项用于环境综合治理，解决

因资源开发带来的社会问题，促进可持

续发展。三是整合其他相关收费。根据

重构后的资源税费框架，建议把目前的

一些行政性收费，区分不同属性，分别

归入相应的税、费、租，规范矿产企业

的分配秩序。

（四）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仅

凭资源税制度设计，难以完全解决矿

产资源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需

要在深化资源税改革的基础上，化解

既得利益的阻碍，以市场化为导向，建

立由市场关系决定的资源价格形成机

制以及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价格联

动机制。完善价格构成要素，实行全成

本覆盖，以使资源类产品价格体现资

源的开发成本、资源持续开发的补偿

成本以及资源消耗过程中环境污染的

治理成本等。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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